
鄞州区农村实用人才（高素质农民）

培训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大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加强农村实用人才

（高素质农民）培训管理，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加强农民培训管理的通知》（浙农科发〔2022〕

20 号）、《关于印发宁波市鄞州区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鄞财综〔2023〕46 号）等文件精神，设立“鄞州区农村实

用人才（高素质农民）培训专项资金”（简称专项资金）。为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根据《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鄞州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鄞政办发〔2012〕206 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市级财政以及区级

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农村实用人才（高素质农民）培训的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中央和市级转移支付资金由市农业农村

局、市财政局结合年度目标任务一起下达。

第三条 专项资金遵循“分级分类、注重绩效、目标导

向”的管理和使用原则。

第二章 资金使用对象及范围

第四条 资金使用对象为年满 16 周岁，正在我区从事或

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乡村产业从业人

员，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服务等人员。

第五条 中央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育，



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执行；市级、区级农民培训资金主

要用于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普及性培训（农民素质素养提升

行动）等。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为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线上

学习、现场观摩、交流实践、指导服务、绩效评价、培训教

材、资源开发、师资聘请、技能大赛、以赛代训、展览展示、

农业科普教育活动、“乡村工匠”扶持、“乡村工匠”工作室

创建、信息管理、典型宣传、统计监测、培训管理、学员保

险等与教育培训有关的工作经费支出。中央资金和市级、区

级农民培训资金可在完成相应培训任务的前提下统筹使用。

重点列支方向有：

（一）农村实用人才（高素质农民）培训

1.高素质农民培育；

2.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3.普及性培训（农民素质素养提升行动）；

4.组织农业经营主体外出学习、交流考察等；

5.委托或推荐参加省级学历提升班、省级现代农业经营

领军人才提升班、省级在职研修生培养、省级“头雁”人才

培育、省级带头人调训、省级“乡村 CEO 培养计划”等省级

统一组织的农民培训和学历提升；

（二）涉农竞技赛事、技艺展览展示、农业科普教育活动

6.组织开展涉农类创业创新大赛；

7.组织开展农民技能比赛；

8.组织开展涉农类技艺展览展示；

9.组织开展农业科普教育活动；



（三）培训教材

10.培训教材开发和培训教材、涉农书籍采购：组织专

家撰写、编制适合我区实际、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创

业创新的培训教材；视年度培训资金使用情况统一采购一批

培训教材、涉农类书籍。

（四）其他支出

11.与农民教育培训、人才引育相关的其他费用。

第三章 资金支付方式及标准

第六条 培训可以自行组织、下达任务或公开招标等方

式进行。自行组织培训的，按实结算；下达任务指标的，培

训经费结合目标任务一起下达；公开招标方式的，培训经费

分期拨付，按照培训项目合同约定进行结算并拨付资金。

1.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普及性培训（农

民素质素养提升行动）。培训费综合定额最高标准参照鄞州

区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中的二类培训标准执行。

2.省级统一组织的农民培训。如参加省级学历提升班、

省级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班、省级在职研修生培养、

省级“头雁”人才培育、省级带头人调训、省级“乡村 CEO

培养计划”等，按省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费用在市级、区

级农民培训结余资金中适当列支。

3.涉农竞技赛事、技艺展览展示、农业科普教育活动。

组织开展涉农类创业创新大赛和农民技能比赛，赛事经费控

制在 30 万元以内，单独编制方案，经费以实施方案测算为

准。组织开展技艺展览展示和农业科普教育活动，活动经费



控制在 15 万元以内，单独编制方案，经费以实施方案测算

为准。

4.培训教材开发、培训教材和涉农书籍采购。培训教材

开发、培训教材和涉农书籍采购总费用控制在年度培训资金

总额的 10%以内。

第七条 资金支出按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标准内执行，

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对于无技术职称人员，

获评市级、省级及以上乡土人才（含新农匠、技术能手等）

分别参照副高级、正高级技术职称；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证书的参照副高级技术职称。

第四章 资金拨付、监督与管理

第八条 专项资金须在规定范围内使用，由鄞州区财政

局、农业农村局共同对专项资金落实情况进行监管，实行专

款专用，不超范围使用，确保培训工作有效开展。对工作任

务完成好、质量高、效果明显的单位按时足额给予拨付，对

未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限期整改，按比例扣减相关

资金；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弄虚作假、擅改变资金用途、

挤占挪用或套取财政资金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第九条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专项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并适时进行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取得成

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政策条款所涉资金按年初预



算安排予以统筹，若超过年初预算，则按比例下调标准。本

政策实施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上级政策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由区农

业农村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